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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独立董事、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北京神

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软件”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及进行持续督导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

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航天软件非独立董事、总经理

兼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非独立董事、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刘志华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刘志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总经理、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核心技术人员等职务。离职后，刘志华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将不再被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 

（一）非独立董事、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刘志华先生，中国国籍，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 年出生，硕士研究

生学历，高级工程师。1996 年 8 月至 1998 年 8 月，任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中讯

技术服务中心网络一室副主任；1998 年 8 月至 2000 年 4 月，任北京东华诚信电

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0 年 4 月至 2006 年 8 月，历任北京东华合创

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软件事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2006 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任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副总裁兼任软件研究院院长；2019 年 4 月至今，任公

司非独立董事、总经理，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刘志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共青城神驰

志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99.94 万股。刘志华先生离

职后将继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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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履行《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关承诺。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刘志华先生的离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按照规定，尽快完成董事选举及后续相关工作。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情况 

刘志华先生的离职不会影响公司核心技术的完整性。刘志华先生在公司担任

相关职务期间，主要负责的相关技术研发工作已平稳交接，其辞去上述职务不会

对公司现有研发项目进展产生影响。刘志华先生与公司签有《劳动合同》等协议，

其在职期间参与的研发成果均为职务成果，其知识产权所有权归公司所有。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等职务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之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所

有，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本次调整不会影响

公司知识产权的完整性。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公司研

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

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刘志华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项目建设、

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保密情况及竞业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与刘志华先生签署的《劳动合同》《竞业协议》等相关协议，约定

其在职期间及离职后均需对公司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履行保密义务及竞业限制

义务，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转让或使第三方知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

司未发现刘志华先生存在违反保密义务或竞业限制的情形。 

二、刘志华先生离职对公司核心技术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通过长期技术积累与发展，已建立了完备的研发体

系，研发人员结构完善合理，研发团队经验丰富，运行有效。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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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结构稳定，刘志华先生离职前已完成工作交接，公司的生产经营、技术研发

等工作均有序推进。刘志华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项目建设、核心竞

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名单 

变动前 刘志华、何清法、蒋旭、顾云苏、程胜、温小龙、赵钦、杨涛、王振川、王林 

变动后 何清法、蒋旭、顾云苏、程胜、温小龙、赵钦、杨涛、王振川、王林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各项研发活动均处于正常有序的推进状态。公司技术研发团队架构完

整，研发管理体系健全，后备人员充足，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撑

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发展。公司将持续保持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研发团队建

设，持续提升公司研发创新能力。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刘志华先生的离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影响公司知识产权的完整性。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刘志

华先生已完成工作交接，公司的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工作均有序推进。刘志华

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项目建设、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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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非独立董事、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耀飞  刘君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